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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營場地租借及收費作業流程圖(B004) 

開始 

借用單位至租借系統框選所

需檔期並上傳公文或輸入核

准公文文號 

 

借用單位於活動 

首日起 10日前補件 

審查訂單內容及

文號是否合格 

借用單位於活動首

日起 10日前繳費 

1.駁回借用 

2.請借用單位執行復原工作 

場地借用 

活動依檔期

正常使用 

活動結束時場

地復原 
與借用單位會勘確認場地

清潔及器材破壞情形 

結案 

與借用單位釐清後續

處理或賠償復原方式 

根據簽認單內容發函追繳或

退還規費 

與借用單位確認簽認單內容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

